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公示

项目名称：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委托单位：南通市海门区临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调查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采样及检测单位：江苏实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海门区临江新区灵甸工业集中区。地块东侧为江苏嘉丰化学股份公司（已停产），西侧为南通联海生物热电有限公司，北侧为南通联普化学有限公司（已停产），南侧为江苏联海生物科技公司，目前该地块生产设施及罐区、污水站等构筑物已拆除，其余各类厂房等构筑物暂未拆除。地块总面积为38256m2（约57.4亩）。本地块历史上主要涉及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为工业用地。根据《海门灵甸工业集中开发区建设规划（2020-2030）》，本地块规划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M2），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
根据2025年6月完成的《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结论：调查地块土壤中苯、氯苯、1,4-二氯苯的检出浓度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地下水中pH、氯化物、硫酸盐、氨氮、挥发酚、苯、氯乙烯、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1,1,2-三氯乙烷、氯苯和石油烃（C10-C40）的检出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IV类水质标准及相关标准限值。
根据2019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开展了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风险评估工作，并编制了本风险评估报告。
本地块属于污染地块，需开展后续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的相关规定，在地下水不考虑饮用水暴露途径下，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开展了原海门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并开展了基于室内空气质量和嗅阈值的氨氮和硫化氢污染风险评估。在第二类规划用地情景下，评估结果表明：本地块土壤中氯苯、苯和1,4-二氯苯的健康风险不可接受；地下水中1,1,2-三氯乙烷和石油烃（C10-C40）的健康风险不可接受，需要对风险不可接受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实施修复工作。
本次公示期间，公众对本项目有生态环境相关意见的，请以书面形式反馈，个人需署真实姓名，单位须加盖公章。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5-83686095
[bookmark: _GoBack]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
